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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資產評價基準暨評價資料庫之建置與管理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產業創新條例(以下簡

稱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明定本辦法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無形資產評價之方法、程序或報

告等評價相關作業，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展

基金會公開之評價準則公報及其解釋

與評價實務指引等基準辦理。 

我國無形資產評價實務發展，係以行政

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之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公開之評價準則公

報作為一般公認評價原則，爰明定除法

令另有規定外，以該公報作為落實評價

基準的主要依據。 

第三條   本辦法資料庫建置之相關業

務，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得委任所

屬機關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

理。 

明定本辦法之業務本部得委任所屬機關

或委託其他機關（構）、團體辦理。 

第四條  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由本部建

置及管理，並定期更新之。 

其他政府機關於其職權範圍內，如

有建置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由本部協

調各該機關配合辦理各該資料庫之資

訊流通。 

一、第一項規定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由

本部建置及管理。 

二、第二項規定各政府機關均可建置評

價資料庫，並由本部協調各機關流

通資訊。 

第五條  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得蒐集下

列資料： 

一、政府機關依法令應公開且非限制公

開或不予提供之資料，如銀行放款

利率、政府公債殖利率、股價數據、

專利商標登記資料等影響無形資產

價格之總體經濟因素、產業因素及

個別因素相關資料。 

二、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應登錄之

評價資料。 

三、本部認定具指標性之案例資料且經

當事人同意提供者。 

明定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資料來源以政

府機關所占有及管理之公開資料為主要

來源。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六條規定，

與人民權益攸關之施政、措施及其他有

關之政府資訊，以主動公開為原則，惟

該資訊若為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不

在此限。另建置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僅

將資料提供予無形資產評價人員或機構

參考，達成節省產業整體成本並提升效

率之目的。 

第六條  前條第一款資料由本部協調持

有機關(構)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定期提

供及更新其所持有之相關資料。 

明定本部得就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協調

資料持有機關(構)於法令許可範圍內，定

期提供及更新其持有之資料。 

第七條  處理及揭露無形資產評價資料

庫之資料，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以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及資料保護

有關法令之方式處理。 

二、注意資料安全措施，確保無形資產

評價資料庫安全管理，不受使用者

竄改。 

本部得建立入口網站，以連結其他

一、為保障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之使用

者權益，並權衡國家整體利益、公

務執行及個人隱私等，爰於第一項

規定相關資料之處理及揭露原則。 

二、為推動我國無形資產評價業務，爰

於第二項規定，本部得建立入口連

結網站，以連結其他國內、外無形

資產評價之參考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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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無形資產評價之參考資訊。 

第八條  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得作為無

形資產評價人員或機構評價工作之參

考。 

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庫主要來自於各政府

機關之公開資訊或其他相關資料，為免

爭議，爰規定無形資產評價資料僅作為

參考性質。 

第九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由本部定之。 本辦法有關訂定及落實評價基準、建立

及管理評價資料庫等事項，均屬無形資

產評價的新設制度，亟需宣導，使各界

有充分時間適應及瞭解制度運作，以資

周延，爰明定本辦法之施行日期由本部

定之。 

 


